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原油、成品油进口组织实施办法》的通知 

外经贸管发[1999]第 96 号 

1999 年 2 月 13 日 

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配额许可证事务局，

中央管理的外经贸企业： 

现将《原油、成品油进口组织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自发布之日起生效，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 

原油、成品油进口组织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保证原油、成品油（原油、成品油目录详见附件）进口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和完善对原

油、成品油进口的宏观调控，建立公开、公平、公正、效益的进口管理机制，维护原油、成品油正

常的进口经营秩序，根据《对外贸易法》、《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暂行

办法》和国务院对原油、成品油进口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外经贸部负责原油、成品油进口的组织实施工作及对代理进口企业的业务指导和协调管理。 

第三条外经贸部负责对原油、成品油进口计划的调整。调整超过全国进口总量的，外经贸部将征得

国家经贸委同意。 

第二章 代理进口企业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代理进口企业，是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有资格从事自营或

代理原油、成品油进口的企业。 

第五条外经贸部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对原油、成品油进口实行核定公

司经营管理。未经核定的企业一律不得经营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业务。 

原油、成品油一般贸易代理进口企业由外经贸部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目前原油、成品油一般贸易

代理进口企业共有四家，即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际石化联合公司、中国联合石油公司和

珠海振戎公司（均不含其子公司、分公司及分支机构，下同）。 

第六条列入进口原油、成品油计划的用户企业和代理进口企业是委托与代理关系。用户企业在本办

法规定的范围内可自行委托有代理进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进口。用户企业与代理进口企业为同一法

人时，可自行安排生产进口。如出现本办法第七章列明的以及其他违规现象，外经贸部将按有关规

定对进口代理比例进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 

第三章 进口计划的下达 

第七条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原油、成品油进口计划总量，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联合下达到国务

院有关部门（以下简称“各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下

简称“各地方”）。 

第八条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及时根据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下达的原油、成品油进口预订

货计划和全年计划、以及本办法第四章外经贸部下达的调整计划，商地方经贸委制定二次分配计划，

下达到本地区有关企业，并报外经贸部备案。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及时根据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联合下达的原油、成品油进口预订货计划和全年

计划、以及本办法第四章外经贸部下达的调整计划，制定二次分配计划，下达到本部门有关企业，

并报外经贸部备案。 

第四章 进口计划的调整 

第九条外经贸部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外相关市场的情况及进口执行情况，对原油、成

品油的进口计划进行调整。超过进口计划总量的调整，外经贸部将征得国家经贸委同意。 

第十条外经贸部调整原油、成品油进口计划的方式包括：贸易方式调整、流向调整、品种调整和分



配方式调整。 

贸易方式调整是指将某一贸易方式项下的进口配额或进口登记指标调整为另一贸易方式项下的进

口配额。 

流向调整是指对各部门、各地方、中央管理企业之间的进口配额或进口登记指标进行数量调整。 

品种调整是指对各部门、各地方、中央管理企业进口原油、成品油品种的比例进行调整。 

分配方式调整是指对行政分配和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分配的进口配额或进口登记指标的数量进行

调整。 

第十一条未经外经贸部同意对原油进口登记指标或成品油进口配额进行调整的行为一律无效，发证

机关不予签发自动登记进口证明（原油）和进口许可证（成品油）。 

第五章 指导和协调进口代理工作 

第十二条各部门所属用户企业和中央管理用户企业进口原油和成品油时，应向外经贸部提出申请，

并填写《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交代理进口企业。代理进口企业将代理合同、进口合同和《重要

商品进口登记表》报外经贸部审核加盖“外经贸部重要商品进口登记专用章”后到外经贸部配额许

可证事务局申领自动登记进口证明（原油）和进口许可证（成品油）。 

第十三条各地方所属用户企业进口原油和成品油时，应向地方经贸委和外经贸委提出申请，填写《重

要商品进口登记表》，经地方经贸委和外经贸委签章后，交代理进口企业。代理进口企业将代理合

同、进口合同和《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报外经贸部审核加盖“外经贸部重要商品进口登记专用章”

后到外经贸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申领自动登记进口证明（原油）和进口许可证（成品油）。 

第十四条《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一式四联。第一联作为办理进口许可证的凭据；第二联外经贸部

贸管司存档；第三联代理进口企业存档；第四联登记表发放机关存档。 

《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由外经贸部商国家经贸委确定式样，由外经贸部监制。“外经贸部重要商

品进口登记专用章”和各地方外经贸委“重要商品进口登记专用章”由外经贸部监制。 

第十五条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在组织实施原油、成品油进口的过程中，要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结

合地方实际情况，协调统一，科学地组织进口，体现动态管理的原则，有序核发《重要商品进口登

记表》。 

第十六条海关验放的唯一凭证为外经贸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签发的自动登记进口证明（原油）和进

口许可证（成品油）。 

第十七条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凭外经贸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签发的自动登记进口证明（原油）和进口

许可证（成品油）及有关单据对外付汇。 

第六章 反馈与调整 

第十八条外经贸部负责对原油、成品油进口计划的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核查，各部门进口管理

机构、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用户企业和代理进口企业，有义务将原油、成品油进口情况及时、

如实、详尽地反馈给外经贸部。 

第十九条代理进口企业应在每年 4 月、7 月、10 月和次年 1 月中旬前向外经贸部上报上一季度的自

营和代理进口情况，包括国内用户、品种、价格、交货期、贸易国别、原产地、代理费，以及报关

单、提单、国外发票和代理发票等复印件，并于每年 2 月中旬前将上一年度进口总体情况报外经贸

部。 

第二十条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各部门进口管理机构、中央管理企业应在每年 4 月、7 月、10 月

和次年 1 月中旬前将上一季度本地方、本部门和本企业进口执行情况及相关生产、市场情况报外经

贸部，并于每年 2 月中旬前将上一年度进口总体情况报外经贸部。 

第二十一条外经贸部将与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银行等有关部门建立计算机联网核查制，及

时? ?span class="br">第二

十二条外经贸部将与有关部门、产业部门建立日常联系制度，及时掌握原油、成品油国内的生产和

市场情况。 



第二十三条各地方、各部门及各中央管理企业应在每年 4 月 10 日和 10 月 10 日之前，将本地区、

本部门和本企业需调整的原油、成品油数量、品种情况报外经贸部，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 

第七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用户企业和代理进口企业，外经贸部将根据《对外贸易法》及其他

有关规定，依据情节，给予警告、扣减进口配额或进口登记指标直至取消经营资格、限制代理数量、

暂停或取消代理资格的处罚。触犯刑法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走私或以加工贸易转口等名义变相走私进口原油、成品油的； 

（二）伪造或变造《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自动登记进口证明、进口许可证，或明知是伪造或变

造的《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自动登记进口证明、进口许可证，而用以进口原油、成品油的； 

（三）倒卖或非法转让原油进口登记指标、成品油进口配额、《重要商品进口登记表》、自动登记进

口证明、进口许可证的； 

（四）对外经贸部作出的原油、成品油进口计划调整拒不执行的； 

（五）代理进口企业未按委托代理合同规定的品种、价格、质量和交货期限等条件交货的； 

（六）代理业务中发生“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和不见进口产品、不见供货货

主、不见外商”（即“四自三不见”）行为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边境小额贸易项下、对外经济技术和劳务合作项下的原油、成品油进口管理，按外经贸

部制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经济特区企业的原油、成品油进口管理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原油、成品油，由外经贸部审核汇总，报国家经贸委确定总量后，外

经贸部按《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凡过去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 

附件：原油、成品油目录（略） 


